附件1：

××[200×] ××号

关于××公司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备案的函

 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》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3号）规定，××（申请受托人）拟作为××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受托人，行使受托人职责，并选定了××为账户管理人、××为托管人、××为投资管理人，分别签订了账户管理合同、托管合同和投资管理合同。

现将××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受托管理合同、账户管理合同、托管合同和投资管理合同呈上，请予备案。

(申请受托人名称和盖章)

二○○×年×月×日

